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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卫计发〔2018〕36号

关于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

证明材料清单决定的通知》的通知

各乡镇（农场）计生办，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卫生监督大队、局机关各股室：

现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云政发〔2018〕23号，以下简称《决定》）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省保留的证明材料清单已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南机构编制网向社会公布。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保留的证明材料清单与云南机构编制网链接，可在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信息公开专栏（证明材料清单）查询。

二、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计生办、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卫生监督大队、局各股室要做好取消事项证明材料的衔接落实工作，严格按照《决定》取消和保留的证明材料清单开展工作。凡是取消和未纳入证明材料清单管理的证明，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计生办、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卫生监督大队、局各股室一律不得向当事人索要。监督电话：13988275466

三、《决定》公布《基本证照凭证清单》共50项，凡基本证照可直接获取、查询到的信息，政府部门不再开具和索要其他证明材料来证实。凡申请人能够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清单》所列基本证照凭证及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颁发的执照、证书、证卡等有效证件证实的信息，办事部门不得再要求当事人额外提供证明。对列入《基本证照凭证清单》的基本证照凭证事项，政府部门必须承担向当事人开具证明义务，并且不再收取费用。
四、请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计生办、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卫生监督大队、局各股室按照卫生计生系统取消的索要证明材料清单划分各乡镇、农场、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卫生监督大队、局各股室责任到人，各负其责，落实好全县卫生计生系统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工作（见附件2）
五、县卫计局将适时组织专项督查，对群众投诉举报问题进行核实和处理，对各乡镇、农场计生办、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卫生监督大队、局各股室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如出现对《决定》和本通知要求贯彻执行不力，甚至搞形式、走过场的，要予以严肃问责。
附件1.《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

2.陇川县卫生计生系统取消的索要证明材料清单（各行业系统取消的索要证明材料清单内230-258项）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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